附件1

南岸区第八届科普讲解赛实施方案
一、活动目的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快实施新时代科学普及行动，大力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提高科学素养，树立热爱科学、崇尚科学的社会风尚，为加快建设现代化新重庆作出积极贡献。

二、活动组织

主办单位：区科技局、区委宣传部、区科协、区社科联
区科技局负责牵头组织协调，区委宣传部负责赛事宣传报道，区科协负责科协系统参赛选手报名初选推荐，区社科联负责社会科学各界参赛选手报名初选推荐。区级行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动员本单位本系统相关人员积极参赛和初选推荐。

三、参赛对象

本届大赛设成人组和青少年组2个组别。

（一）成人组
参赛选手要求为年龄18周岁（含）以上的科普工作者、科技工作者或有一定经验的科普爱好者。已获“全国十佳科普使者”称号的不再参加本次比赛。
（二）青少年组

参赛选手要求为年龄18周岁（不含）以下，且积极参加科普活动、热衷科普讲解的青少年。

四、参赛要求

讲解请使用普通话。选手讲解展示内容须具备科学性和普及性，包含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或科学精神。

五、赛事安排

本届大赛分为报名、初选、比赛三个阶段。

（一）报名

1．报名时间：2月17日上午10:00至2月28日18:00。

2．报名准备：

参赛选手报名前需要制作20秒的自我介绍视频，选手制作视频统一用MP4格式，画面比例16:9，分辨率使用1920×1080；文件不超过100M。

3．报名方式：

（1）关注“创新重庆”微信公众平台。

（2）进入微信公众平台页面，在页面底部重要专题栏选择“渝创科普”进入重庆科普讲解大赛页面。

（3）选择参赛组别后，成人组在报名页面内按提示填写选手姓名、身份证号、拟参赛区县、工作单位/所在学校、联系地址、联系方式等信息，并上传免冠生活照和自我介绍视频。青少年组在报名页面内按提示填写选手姓名、身份证号、拟参赛区县、所在学校、联系地址、选手/家长联系方式、指导教师及联系方式等信息，并上传选手免冠生活照和自我介绍视频。

（4）点击“提交”，报名成功。
  4．报名组织：

（1）各单位牵头做好本行业系统的动员工作，并组织拟参赛选手及时报名。

（2）选手报名应根据工作单位或家庭住址选择拟参赛区县或部门，不可重复报名。

（二）初选

1.初选时间：3月1日至3月18日。

2.初选组织：由报名参赛选手所在系统、单位灵活采用线上或线下的方式组织实施并推荐初选人员名单，并于3月18日前将《南岸区第八届科普讲解赛推荐名单（成人组）》、《南岸区第八届科普讲解赛推荐名单（青少年组）》发送至区科技局联系邮箱（975180028@qq.com）。

3.初选名额：报名结束后，结合各单位报名人数和讲解类别按比例确定。

（三）比赛
1.比赛时间：3月下旬（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2.比赛地点：待定
3.比赛方式：区科技局负责比赛牵头组织工作。成人组包括“我秀科普”个人展示环节和“我讲科学”自主命题讲解环节；青少年组为“我讲科学”自主命题讲解环节。
“我秀科普”为个人展示环节，限时 1 分钟，选手结合个人科普和科学传播实践与感悟进行现场讲述。可采用多种形式，鼓励特色和创意。 
“我讲科学”自主命题讲解环节限时 4 分钟，由选手自行确定一个科普内容进行讲解。讲解须突出内容的科学性，可通过表述特定场景和对象，借助多媒体等手段辅助讲解效果。
4.比赛结果：比赛结束后主办方当场公布获奖名单。

  六、评分规则

专家评委根据参赛选手台上表现进行评分，总分100分。各项要求如下：

（一）成人组

1．“我秀科普”个人展示环节（15分）

（1）科普能力（10分）：要求选手热爱科学，科普使命感强，善用个人才能特色创新科普形式，对科普有独特见解或发现。考核选手对科普内涵的理解和实践创新能力。
（2）科普形象（5分）：要求选手讲解仪态大方自然、动作得体、精神饱满、语言流畅。考核选手的传播亲和力和准确传达信息能力。

2．“我讲科学”自主命题讲解环节（85分）

（1）科普内容（55分）。要求讲解主题鲜明、立意新颖、导向正确；内容科学严谨、逻辑严密、无事实错误或误导信息；考核选手选题创意角度和深度、内容精准度及组织编排能力。

（2）科普方法（30分）。要求讲解过程重点突出、条理清晰，表达形式生动有趣、通俗易懂，具有较强的启发性和感染力。考核选手讲解方法技巧、互动交流和情感共鸣能力。

（二）青少年组

“我讲科学”自主命题讲解环节（100分）

（1）科普内容（60分）：要求讲解主题鲜明、立意新颖、与时俱进、导向正确，内容科学严谨、逻辑严密、无事实错误或误导信息。考核选手选题创意角度和深度、内容精准度及组织编排能力。

（2）科普方法（30分）。要求讲解过程重点突出、条理清晰，表达形式生动有趣、通俗易懂，具有较强的启发性和感染力。考核选手讲解方法技巧、互动交流和情感共鸣能力。

（3）科普形象（10分）。要求选手讲解仪态大方自然、动作得体、精神饱满、语言流畅。考核选手的传播亲和力和准确传达信息能力。

（三）用时要求
 1．“我秀科普”个人展示限时1分钟，超时终止，不扣分。

 2．“我讲科学”自主命题讲解限时4分钟，不足3分钟扣1分，超时10秒（含10秒）后讲解终止并扣1分。

（四）评分方式
比赛设专家评委和计时工作人员，共同对参赛选手进行打分。评委不对选手的时间使用情况进行扣分，由计时工作人员进行扣分。若遇选手总分数相同，则按最高分高低决定名次，若选手最高分仍相同，则按第二高分高低决定名次，以此类推。
 七、奖项设置

1.单项奖：成人组拟设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青少年组拟设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具体获奖名额待定，根据市科技局反馈复赛名额确定。
2.组织奖：比赛设“优秀组织奖”2个，以奖励积极组织推荐选手参赛和对比赛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

八、有关要求

1．请参赛选手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提交报名、提交材料，逾期不再受理。

2．参赛选手比赛时提供的PPT须为WPS版本，文件大小不超过100M。若播放文件为视频，格式请使用MP4，视频编码要求H.264，视频声音请采用双声道立体声，分辨率使用1920×1080，文件不超过300M。

3．比赛现场提供耳麦、遥控器、用于播放视频或PPT的电脑，要求佩戴耳麦，持遥控器，全程自行播放PPT，不得由他人协助。

4．涉及讲解大赛事宜的问题请咨询大赛主办方，涉及网络报名（含网络技术）的问题请咨询技术支持方。

5．参赛选手须承诺作品不涉及任何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的情形。报名即视为同意主办方使用与赛事相关的图片、音视频等资料用于公益宣传。

6．推荐单位需确保参赛选手身份真实、无违背科研诚信及科技伦理的行为，讲解内容无政治性或科学性错误。

7．本实施方案由大赛主办方负责解释。
九、联系方式

赛事主办方：
联系人：蒋老师；

联系电话：62985201；

邮箱：975180028@qq.com。
技术咨询：于老师

电  话：15923288141。




